
 

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 
 

 

青规划资源〔2022〕37 号 

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政务公开         

工作要点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上

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青浦区政务公开工

作要点的通知》（青府办发〔2022〕28 号）要求，持续提升政

务公开法治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，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引导、

服务、监督效能，助力我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，以实际行动迎

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, 现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 2022 年政

务公开工作要点。 

    一、强化组织领导 ，明确任务责任 

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我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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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。根据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要求和人员变动情况，及时调整政

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科学合理分工，明确落实责任，加强

领导、指导和监督检查，确保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落实到位、开展

有效。 

    二、完善制度建设，提升公开质量 

为进一步规范政务信息公开标准，明确公开内容、范围、方

式、程序、工作职责等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及时完善政务信息

公开指南、目录等相关内容，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和

发布工作。根据《条例》规定和要求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局政

务信息公开工作各项制度，为工作的长效性提供制度保障。 

充分依托区政务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及时、完整、准确发布自

然资源管理领域相关信息，并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发布、政策解读、

互动交流工作机制，拓展信息公开范围，优化完善栏目和内容，

提升信息传播和互动服务功能，将我局政务信息公开网作为回应

关切、提供服务的重要平台。 

    三、推进重点领域，保障公众权益 

结合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实际，继续抓好重大建设项目批准

和实施、公共资源配置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贯彻落实。进

一步完善征地信息公开制度，不断扩大主动公开范围。依托全国

征地信息共享平台，推进征地信息主动公开，加快历史信息补录

公开。进一步推进建设用地审批过程、审批结果信息公开，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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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复情况，将现行有效的批复文件及时公

开。 

    四、规范依申请公开，完善公开渠道 

严格落实依申请公开规范办理机制，做好受理、审查、处理、

答复等各环节的规范操作，增强答复内容针对性，在依法有据的

基础上提高公开率。对通过当面、邮寄方式提交的申请，以及依

申请件的补正、延期、意见征询等办理程序、办理结果、后续行

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要按规定时限及时录入全市政务公开工作

平台。进一步完善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转换机制，继续推进依

申请转主动公开工作，对已具备主动公开条件的公文信息予以转

化公开，依法满足公众对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领域特定信息的需

求。 

    五、落实监督检查，确保任务完成 

将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纳入我局年度绩效考评内容，建立健全

监督检查报告机制和工作考核制度，强化监督、检查和考评，充

分发挥考评监督的导向和激励作用，确保我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

规范有序、真实有效，全面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。 

 

 

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2022 年 6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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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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